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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高人民法院会后悔他们关于《婚

姻法》“司法解释三”公开征求意见的决

策。如果像以往颁布 “解释一”（2001年）

和“解释二”（2003年）那样，采取“悄悄

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的做法，“解释三”

或许会像他们2010年初预计的那样，到12月

底怎么也通过了；而全中国的夫妻，除了少

数上法庭闹离婚的，恐怕永远不会关心，甚

至不用知道这个“司法解释三”。

公开征求意见让一份还没有法律效力

的文件，发挥了许多法律法规梦寐以求也达

不到的效力。笔者一位亲戚本来正准备花钱

给女儿、女婿买房结婚，看到“解释三”条

文后感到事态严重，反复斟酌拟出一份《合

作购房协议书》，让我这个学法律的给把把

关。这份《协议书》共18条，涉及甲（准女

婿）、乙（女儿）和丙（准岳父母）三方，

看来是吃透了“解释三”的精神，充满了法

言法语，满纸的数字、比例、公式，以及各

种假设情形下那“婚房”的归宿。我看着不

由哑然失笑，又悲从中来：这哪里是结婚，

明明是合伙做生意嘛，而且还没合伙就想着

散伙。于是给亲戚回话：不看，也不建议这

样做，对自己有点信心，老百姓用不着跟着

最高法院的指挥棒过日子。

资本主义对中国家庭的侵入

“司法解释三”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自

然不仅仅是公开征求意见所致。细究1950

年、1980年、2001年新中国三部《婚姻

法》，以及2001年《婚姻法》颁布以来最高

法院三个解释的条文，“司法解释三”的实

质无非是：把2001年《婚姻法》开始侵入家

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引入了家庭

房产领域，而无论是在广大农村，还是在城

市中产阶级中，房产目前都是最大的一笔家

庭财产，在房产上按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

立个人所有制，基本就等于在家庭中建立资

本主义式的个人财产制。

新中国婚姻法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化

滥觞于2001年《婚姻法》。1950年新中国

第一部《婚姻法》中使用的是“家庭财产”

的概念。其第10条规定：“夫妻双方对于家

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1980

年《婚姻法》提出了“夫妻共同财产”的概

念，其第13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

有约定的除外。”但显而易见，夫妻共同财

产不过是“家庭财产制”的一种（蹩脚的）

法律表述，因为紧接着第14条规定“夫妻有

互相扶养的义务”，第15条规定，“父母对

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

扶助的义务。”“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只用

于夫妻两人的消费，也要用于赡养老人、抚

养子女这样的法律义务；扶养、抚养、赡养

的经济基础就是家庭财产制或曰家产制；甚

至，在夫妻双亡、“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

已不存在的情况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

未成年的孙辈，兄姐对未成年的弟妹，都有

抚养的义务（1980年《婚姻法》第22、23

条），这义务的基础是什么？当然是家庭伦

理和与之相应的家产制。

2001年《婚姻法》一个前所未有的举

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
赵晓力

房产目前是最大的一

笔家庭财产，在房产上按

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立

个人所有制，基本就等于

在家庭中建立资本主义式

的个人财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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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尽管在字面上保留了“夫妻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的

表述，但却苦心孤诣地对“夫妻共有财产”

和“夫妻个人财产”采取了列举式的规定方

式。“夫妻共有财产”的目录有着鲜明的阶

级特征，因为第1条是“工资、奖金”，第2

条是“生产、经营的收益”，第3条是“知识

产权的收益”，立法者对一个现代资本主义

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工薪阶层、资本家

及其经理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夫妻共有财

产”的来源了如指掌，却对占人口最大多数

的农民夫妻最大共有财产——比如房屋、家

庭承包土地——不着一字。本文不拟对2001

年《婚姻法》进行更深入的阶级分析，只想

指出，新中国《婚姻法》的价值转向和阶级

转向实际上始于2001年。

2001年《婚姻法》对于夫妻共有财产和

个人财产的列举式规定都有一个兜底条款：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其他应

当归一方的财产”。这两个兜底条款成为最

高人民法院肆意扩大解释的依据。2003年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9个条文中，有

16个条文都在往这两个条款里装东西。其

中涉及在上市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

业、独资企业投资的有4条，总的原则是：夫

妻离婚分割财产不能因此影响到企业的运作

和资本的效率。比如下面这一条：“夫妻以

一方名义投资设立独资企业的，人民法院分

割夫妻在该独资企业中的共同财产时，应当

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一方主张经

营该企业的，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后，由取

得企业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二）

双方均主张经营该企业的，在双方竞价基础

上，由取得企业的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

偿。” 

市场：隐藏在“个人财产”之后

比较来看，“解释二”对资本逻辑的

贯彻还只限于家庭之外的企业，“解释三”

则将资本的逻辑贯彻到家庭之内的房产。当

后者把中国人置房结婚过日子看作办一个典

型的资本主义合伙企业的时候，关于《婚姻

法》的司法解释也就不再是《婚姻法》的一

部分，而是《物权法》或者《合伙企业法》

的一部分了。

2003年的“解释二”涉及房屋的有三

条，其中第22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

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

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

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

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

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

除外。”由于放弃了1950年《婚姻法》“家

庭财产”的概念，1980年以来《婚姻法》

中采用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蹩脚概念，把

中国家庭历来选择在子女结婚的当口，上

一代与下一代之间转移和分割财产的“分

家”实践，表述成别扭的父母对子女的“赠

与”——但别扭只是在法律上别扭，感情上

还过得去：究竟是父母把我们共同的东西

“分”给我，还是他们把自己的东西“赠”

给我，在后果上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而“解释三”共21条，其中涉及夫妻共

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有14条，涉及房产或不

动产的有5条，其中第8条特别值得玩味。其

第1款是：“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

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视

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应认定该不动产

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有人认为，这一

款改变了“解释二”第22条的规定，将婚后

父母出资购买的房产，由原先的夫妻共同财房事推动中国家庭的资本主义化

比较来看，“解释

二”对资本逻辑的贯彻还

只限于家庭之外的企业，

“解释三”则将资本的

逻辑贯彻到家庭之内的房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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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变更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实质上是对

2001年《婚姻法》的越权解释。

事实上，由于1980年以后《婚姻法》

不采“家庭财产”的概念，父母名下向子女

名下的财产转移，在法律上只能被视为“赠

与”，在2001年《婚姻法》中，“赠与”所

得的财产，既可以按照第17条归于“夫妻共

有财产”，也可以按18条归于“夫妻个人财

产”，“解释二”认为是前者，“解释三”

认为是后者，说它朝令夕改可以，但说它是

对2001年《婚姻法》的越权解释，理由未必

充足。

笔者认为，“解释三”第8条第1款的真

正意义，是确定了《物权法》上的不动产登

记的效力要高于《婚姻法》上结婚的效力。

“解释二”认为，婚前婚后的区别是重要

的，父母同样为子女购置房屋，在子女婚前

是对他或她个人的“赠与”，在婚后则是对

“他们”的“赠与”。“解释三”则确定，

产权登记的效力是最高的，它不随子女是否

结婚而改变，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

当然，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产权登记的

最高效力，并不是为了强调父母对于子女的

爱。稍稍有点头脑的中国父母都知道，真的

爱子女，就是要千方百计成全那个小家庭的

和睦，把房子登记在谁名下看得那样重，在小

两口中间制造隔阂，不是明智的父母所为。

“解释三”第12条透露了第8条第1款

的秘密。“登记于一方名下的夫妻共同所有

的房屋，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将该房屋出

售，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

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

居住需要的除外。”第8条第1款要照顾的

最大利益终于出场了，它既不是男方及其父

母，也不是女方及其父母，它就是那个人

格化为“善意第三人”的市场。严格登记主

义，“谁名下就是谁的”，可以最大限度地

保障“交易安全”，最大限度降低“交易费

用”，最大限度地实现物的“市场价值”。

而此物——这里是房屋——的伦理价值，是

在所不论的。

据说，原来的第12条连那个“但该房

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除外”的排

除条款都没有，一位参与讨论的婚姻法学者

想起来，中国的宪法中还有一条“婚姻、家

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不能为了

二手房市场的繁荣而让“母亲和儿童”没有

地方住，才匆匆忙忙加上了这一条。即便如

此，第12条反映的仍然不过是“炒房者”的

价值观：房子主要是用来炒来炒去的，只有

在偶然的情况下才是“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

要的”，所以司法解释背后隐含的逻辑是：

在从别人手中买房子的时候，假定对方也

是一个炒房者就足够了，而无需问他或她一

句：房子是不是供全家人住的？

从人身关系法到投资促进法

“解释三”第8条第2款是真正的神来之

笔，它把“解释二”开始引入婚姻法的“谁

投资，谁收益”的资本主义原则，从家庭之

外的企业注入了家庭之内的房产；这一条用

语大胆、明确、理直气壮，具有摧毁性的力

量：“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

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可以认定该不动产为按

照双方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有证据

证明赠与一方的除外。”

笔者有时候不禁会想，是什么样的巨大

力量，促使起草“解释三”的那支笔写下了

如此气壮山河的文字。想来想去，还是《共

产党宣言》里的那些话最准确：“资产阶级

婚姻还是需要温情面纱的

司法解释背后隐含的

逻辑是：在从别人手中买

房子的时候，假定对方也

是一个炒房者就足够了，

而无需问他或她一句：房

子是不是供全家人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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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现

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

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

上面的。”

可以说，从这一款开始，2001年以来

的婚姻法的进化史将完成它的涅 ，那就是

从人身关系法，变成投资促进法。无数中国

父母含辛茹苦，为下一代筑巢安家的伦理实

践，被规范为一次次冷静理性的投资活动。

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了四位白发苍苍的投资

者的形象，他们草拟了一份《投资购房协议

书》，一遍遍计算着各自的份额和投资回报

率。与此同时，1980年后中国婚姻法所臆想

的那个慷慨的、把自己的财产在子女结婚的

当口“赠与”子女的父母形象消失了，取而

代之的是将子女的婚事视为一次投资机会的

精明的父母—资本家。

从家产制到个人财产制的下行路线

其实事情本不如此。也不应如此。

无须引用太多的研究。读者只要稍微想

想自己家里的情况，就会同意如下的判断：

中国人自古至今一直实行的是“同居共财”

的家庭财产制，这一点，1950年《婚姻法》

的表述是正确的。1980年《婚姻法》采用

“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表述，并不能涵盖

家庭财产制的全部内容。

法律史学者俞江运用徽州文书证明，日

人滋贺秀三的《中国家族法原理》在关于中

国古代分家、 遗嘱、 赠与等财产习惯方面存

在着不少误解，这导致他形成了中国家父享

有家产所有权的观点。实际上，中国家长从

属于作为整体性的“家” 。家长可以管理和

增益家产，却不能随意处分。在另一篇文章

中，俞江还写道：

理解家产制的性质，还须理解家产归

属于家。如果非要给家产找一个归属，那么

只能说，家产归属于家，而不是任何个人。

“家”是不可分割的概念，不能贸然把任何

家人包括家长、家属，从“家”这个概念中

分裂出去……“家产究竟是哪个人的”这个

问题纯属今人的思考方式……在古代中国的

家中，祖先从未离开，无子必须立嗣。祖先

要祭祀，后代要抚育，都需要财产，故财产

制度无不围绕“家”而安排。在世的家人，

无论父族还是子孙，不过是整体的、延续性

的家的一部分。父祖在子孙未成年时掌管家

产，在子孙成年后移交家产。哪一辈人都只

是这个延续性的家的一部分，无所谓哪个人

是家产的主体。（俞江：《家产制视野下的

遗嘱》）

这种“同居共财”的家产制一直延续到

今天。和实行个人财产制的社会，如12世纪

以后的英格兰不同，在中国家庭中，从每一

个子女的诞生之日起，他/她就已经是“业

主”了，无需等待父母的死亡就能成为家产

的主人。而子女结婚，则是家庭上下两代传

递家业的一个契机，农村的父母为儿子盖房

娶媳妇，为女儿置办嫁妆；城市的父母为儿

子买房安家，同样为女儿置办嫁妆，这都是

太常见的传递家业的做法。将这种做法误解

为父母对子女的“赠与”，是用个人财产制

的逻辑硬套中国的实际。而将此想象为父母

作为资本家利用儿女婚事投资，则更属丧心

病狂。

与中国家产制利用子女结婚的契机传递

家业相比，个人财产制下，利用被继承人的

死亡传递个人财产容易制造更多的悲剧。原

因很简单，因为只有被继承人死亡才发生财

产向继承人的转移，在这种制度下，即使儿

子不希望父亲早死，也会被认为内心里盼父

亲早死。这样一种制度下怎可能有父慈子孝

之说！ 

而更大的愚蠢，是像“解释三”这样，

通过将家庭大宗财产（尤其是房产）界定为

出资者所有的方式，彻底抛弃“夫妻共同财

产”这个家产制仅存的法律概念，从而彻底

告别家产制，驱赶中国人集体走向鲁滨逊那

个孤家寡人的荒岛世界。

这种自我放逐，才是中国家庭三千年未

有之大变局！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通过将家庭大宗财产

（尤其是房产）界定为出

资者所有的方式，彻底抛

弃“夫妻共同财产”这个

家产制仅存的法律概念，

从而彻底告别家产制，驱

赶中国人集体走向鲁滨

逊那个孤家寡人的荒岛世

界。


